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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农业开发信托投资公司

宫成喜

1988年 4 月26日，中国农业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在

北京成立。它的成立，标志着 财政 支农工 作向经营

型、开发型，效益型转变迈 出 了新 的一步。长期以

来，我国财政支援农业的资金都是实行无偿分配的办

法，致使一部分资金使用效益偏低。为了改变这种状

况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经过逐步改革， 财政部门对

部分支农资金实行了周转金办法，并建 立了一套行之

有效的管理制度。党的十三大以后，随着改 革、开放

方针深入贯彻，农村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，在财政支

农周转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村财政信用又有了新的

进展。为了进一步管好用好财政支农周转性的资金，

实行支农周转金有偿增值使用和发放农村财政贷款相

结合的办法，在财政部规定各地发放财政支农周转金

可以收取占用费的基础上，经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

汇管理局批准，中国农业开发信 托 投 资 公司正式成

立。

中国农业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是为农业开 发建设服

务的国营金融企业，实行自主经营，独立核 算，自负

盈亏，是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。公司行政上隶属

财政部， 业务上受中国人民银行领导。公司的宗旨是

根据国家方针、政策、法律、法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》 的有关规定， 运用政府特

别贷款方式，以支持政府鼓励的开发性、示范性、服

务性、关键性农业项目为重点，配合银行信贷机构和

其他金融组织，为促进农村经 济的 全 面发展提供服

务。公司成立时，田纪云副总理在发给公 司的贺信中

说：“中国农业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的成立，对于充分

发挥财政信用作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促 进农业生

产发展，具有重要意义。”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

乾同志在公司成立大会上讲话， 对切实办 好公司， 促

进农业发展，寄予殷切希望。

中国农业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经中国人民银 行和国

家外汇管理局批准，经营下列金融 业务：（一）人民

币业务。办理财政部门的支农信托存款 业务，财政部

拨交公司经营的支农贷款和投资 业务，财政部委托的

农业专项低息、贴息贷款业务，财政部委托的世界银

行等组织的转贷及项目管理业务，农业开发、 农 业科

技推广应用的投资业务，农业开发项目 可行性论证的

咨询业务，以及经中国人民银 行 批 准的 其他 业务。

（二）外汇业务。包括境内、外外汇信托存款，境内、

外外汇信托放款，境外外汇 信 托 投 资，境外外汇借

款，以自有资金进行外汇投资，转贷世界银行贷款及

境内外汇贷款，外汇担保、见证， 咨询调查、 咨询服

务，国际融资租赁，买卖和代理买卖外币 有 价证券等

业务。
中国农业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以 来，认真贯彻

国家的有关方针、政策、法律、法规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》 ，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信贷

业务。1988年，该公司投放资金4 105 1万元，用于支

持农业发展。其中：

（一）财政部委托发放的财政支 农周转 金14 410

万元，占发放总额的35%。这项资金是根据财政部确

定的扶持项目、发放金额和使用年限发放的。贷款期

限一般为 2-3 年，月利率在1.5% - 4 ‰之间。公司

负责与借款单位签订合同、拨付资金、监督使用和组

织回收。这部分资金主要用于扶持 为农业生产服务的

“农业三场”（良种场、 种畜场、园艺场）、农业科

技推广、国营农业企事业单 位和某些乡镇企业的小型

技改项目。共扶持了366 个 项目，平均每个项目扶持

39万元。

（二）国家土地开发建设基金管理领导小组办公

室委托发放的国家土地开发建设资金12 500万元 ， 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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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放总额的30%。这是根据《国家土地开发建设基金

管理试行办法》 的规定，按照领导小组办公室确定的

有偿扶持项目、扶持金额和使用年限发放的。公司负

责与借款单位签订具体贷款合同、拨付资金、登记帐

簿和回收资金.这项资金主要用于促进农业增产的土

地综合开发、开垦荒地、围垦滩涂、改造中低产田 和

发展畜牧、水产业。重点扶持了江苏、山东、安徽、

河南和河北的黄淮海农业综合开发建设，辽宁的辽河

三角州农业综合开发建设，新疆的棉花、甜菜基地建

设，四川的发展商品猪生产，广东雷州半岛的围垦造

田。

（三）公司用收回到期的支农周转金和借入资金

发放信托贷款1 123 0万元，占发放总额的 27%。这项

贷款是公司按照国家的农业发展计划要求和财政支农

方针、政策，经过调查研究，自行选定扶持 项目，进

行评估论证后，与借款单位签订合同发放的。贷款期

限一般为 1- 2 年，贷款利率执行人民银行规定的基

准利率，一般是就低不就高。这些贷款主要用于扶持

投资少、见效快的小型农业资源开发、产前产中产后

服务、大中城市郊区副食品生产和创汇的 乡镇企业，

并对某些贫困地区给予适当照顾。共扶持130个项目，

平均每个项目86万元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上述各 项委 托 贷款和信托贷款

中，用于扶持种植业、养 殖 业 和 农业科技推广的资

金，占公司贷款总额的85% 以上，这些贷款利率都是

比较低的.对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起了积极作用。
此外，1988年该公司还发放外汇贷款480万美元，

主要用于扶持创汇农业和外向型乡镇企业，执行中国

银行规定的优惠利率。

今年年初，国务院领导同志在审阅了公司1988年

经营情况的报告以后勉励公司，要真正树立起明确的

支农思想，并指出只要经营方向正确方法对头，支 援

农业是大有可为的。今年春节前夕，国务委员兼财政

部长王丙乾到公司看望全体人员，鼓励 大 家 开拓前

进，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好地坚持为农业服务的方 针，

为促进农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。

根据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，中国农业开发信托投

资公司决定把促进农业资源开发，支持农业产前、产

中、产后服务，扶持效益好、创汇多的 乡镇企业，扶

持大中城市郊区紧俏副食品生产，适当照顾贫困地区

有经济效益的生产项目资金需要等五个方面作为今后

支农的重点。同时，在今后工 作中不 断提高干部素

质，切实遵守财经纪律，坚持高效优质服务，认真搞

好资金有偿滚动使用工作，促进农业生产发展。

乡财政

对乡镇财政职能的

调 查

李奎典  郭文轩  杨成华

河南省郸城县财政局

目前，我们县所有的乡、镇都建立了一 级财政。

乡、镇财政直接组织的收入虽已成为县 财政收入中不

可忽视的一块，但有的 乡、 镇 财 政仍在“收支出纳

型”的小圈子里兜，看不到乡镇 财 政 的 活力；有的

乡、镇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被用于消费性支出，年终

发奖、分物不留余力，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，特别

是同乡、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很不适应。如何诱导乡、

镇财政全面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，因 地 制 宜搞活 经

济、是我们县财政急待考虑和解决的问 题。为此，我

们最近对郸城县城关镇财政所进行了调查， 他们的做

法对搞好乡镇财政是有启迪作用的。

——镇财政的建立，使镇政 府 领导产 生“财政

热”

1984年前，城关镇政府在‘近水楼台先 得月’的

思想影响下，地处商贾云集、生财之路四通八 达的县

城，收入无人问，花钱伸手要，政府领导都在生活的

“保险箱”里，四平八稳的过日子。城关 镇镇财政建

立后，“分灶”“包干”财政体制的实行，使镇政府

领导对过去的“保险箱”产生了危机感， 促使了思想

上的转轨变型，形成了“财 政 热”。镇 长 亲自抓财

政，实行了“一支笔”审批各项开支，并从1985——

1988年镇政府连续四年下达文件，颁布发 展经济的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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